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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优秀会员评选办法

(试行办法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的会员由企业会员组成，会员是顺德区市

政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发展的基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团管理条例》

和《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章程》，为提高行业水平，增强会员企业的核心

竞争力，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、树立典型，鼓励和调动所有会员企业参与协会

活动的积极性，表彰在协会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，协会开展优秀会员

企业评选活动。为做好评选工作，特制订本评选办法。

第二条 授予协会举办各项活动中有突出贡献的会员，评选活动每两年组织

一次，每年评选优秀会员企业的数量不超过当年会员企业总数的30%，按分值

排序选取。

第三条 优秀会员评选工作由协会理事会领导，秘书处负责组织，成立优秀

会员企业评选委员会，按照实事求是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程序，本着择优

评定的原则进行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评选工作。

第四条 被评选为优秀会员的企业将授予荣誉奖牌及证书，在会员大会中

进行颁奖。

第五条 评选活动经费在本年度会费中列支。

第二章 评选条件

第六条 评选顺德区市政业协会优秀会员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凡是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会员单位，符合评选条件的均可自愿申报；

2.近两年期间未发生各类有责事故；未发生职工集体上访事件；未受到当地

媒体不良事件曝光批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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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、法律和法规，标准和规范，无不良行为

记录，诚信经营、有良好的社会声誉；

4.企业管理制度健全，职工队伍稳定，工作业绩突出；

5.近两年间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，取得显著社会效益；

6.在行业的改革与发展中贡献突出，能够自觉维护行业的社会形象，

在行业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；

7.企业人员达到相应企业资质或等级标准,并依法为企业员工购买社保；

8.热爱协会，关心行业发展，积极参与协会组织举办的各项培训学习、

交流、会议等活动；

9.遵守《顺德区市政业协会章程》，履行会员义务,按时缴纳协会会员会费；

10.在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，近两年连续支持协会公益活动经费

或对协会有特殊贡献的会员企业。

第三章 评选程序

第七条 评选顺德区市政业协会优秀会员的评选程序：

1.秘书处在网站发布评选通知，明确评选的时间、要求和方式。会员自愿

提出申请，并向秘书处提交申请材料；

2.秘书处受理会员申请并对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初审；

3.秘书处组织评审委会员成员对企业材料进行核实、评选，推荐优秀会员；

4.优秀会员企业经评选委员会评审后，在协会网站行文公示 5个工作日，

并受理和处理异议；

5.公示通过后的优秀会员企业经理事会审核批准，在会员大会进行表彰。



3

第四章 评选材料及要求

第八条 提交申报顺德区市政业协会优秀会员评选材料及要求：

1.填写“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优秀会员申报表”以及“佛山市顺德区

市政业协会优秀会员评选考核表”（一式一份）并加盖公章；

2.企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复印件（一式一份）并加盖公章；

3.各考核指标要求的附件证明材料（一式一份）并加盖公章；

4.反映单位全貌及情况图片 5-10张（彩色打印一式一份）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九条 对会员企业提供虚假的评审资料，一经发现，撤销申报和获奖资格；

第十条 本办法由顺德区市政业协会负责制定、修订及解释；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协会自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
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

2016 年 10 月


